
一、重要提示
1.1 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
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
责任。
1.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。
1.3 公司负责人孟凤朝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秀明及会
计机构负责人（会计主管人员）曹锡锐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
报表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1.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。
二、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
2.1 主要财务数据

单位：千元 币种：人民币

2.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、前十名股东、前十名流通股
东（或无限售条件股东）持股情况表

单位：股

三、重要事项
3.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、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
原因
√适用 □不适用
（1）应收票据 2014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1,993,727 千
元，较上年末减少 42.48%，主要是由于业主采用应收票据
方式结算的情况减少所致。

（2）应收利息 2014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293,840 千元，

较上年末增加 37.83%，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定期存款和 BT 项
目应计利息增加所致。

（3）应收股利 2014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16,075 千元，较
上年末增加 170.12%，主要是由于被投资单位已宣告分派的
股利尚未支付所致。

（4）在建工程 2014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3,572,072 千元，
较上年末增加 34.86%，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新购大型施工机械
未达到转入固定资产条件所致。

（5）无形资产 2014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15,561,469 千元，
较上年末增加 46.38%，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本期 BOT 项目建造
成本增加所致。

（6）长期待摊费用 2014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266,228 千
元，较上年末增加 39.11%，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本期待摊的装
修费和租赁费增加所致。

（7）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2014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693,
641 千元，较上年末增加 58.43%，主要是由于本公司控股子公
司中国铁建财务有限公司吸收控股股东存款增加所致。

（8）应付利息 2014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1,106,410 千元，
较上年末增加 71.65%，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应计未付利息增加
所致。

（9）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14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
19,733,379 千元，较上年末增加 56.32%，主要是由于本集团一
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。

（10）其他流动负债 2014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4,618,203
千元，较上年末减少 46.85%，主要是由于本期发行的短期融
资券较去年减少，同时公司偿还了以前年度发行的已到期短
期融资券所致。

（11）长期借款 2014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58,777,748 千
元，较上年末增加 40.63%，主要是由于本集团为了满足资金
需求而增加借款所致。

（12）递延所得税负债 2014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19,880
千元，较上年末减少 76.16%，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本期部分递
延所得税负债转回所致。

（13）少数股东权益 2014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9,027,536
千元，较上年末增加 218.11%，主要是由于本集团下属子公司
本期发行高级永续债券和下属子公司的少数股东增加投资所
致。

3.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
√适用 □不适用
3.2.1 新签及未完工合同情况

报告期内，本集团新签合同额 1,750.919 亿元，同比减少
5.64%。其中，海外业务新签合同额 159.614 亿元，国内业务新
签合同额 1,591.305 亿元。2014 年 1-9 月，本集团累计新签合
同额 5,649.154 亿元，为年度计划的 73.74%,同比增长 6.66%。
其中，海外业务新签合同额 1,146.664 亿元，占新签合同总额
的 20.30%，同比增长 243.99%；国内业务新签合同额 4,502.490
亿元，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79.70%，同比减少 9.28%。截至 2014
年 9月 30日，本集团未完成合同额为 17,632.742亿元。

2014 年 1- 9 月 ，本 集 团 工 程 承 包 板 块 新 签 合 同 额 4,
691.974 亿元，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83.06%，同比增长 13.94%；其
中，铁路工程新签合同额 1,910.521 亿元，占工程承包板块新
签合同额的 40.72%，同比增长 75.35%；公路工程新签合同额
669.138 亿元，占工程承包板块新签合同额的 14.26%，同比减
少 31.40%；城市轨道工程新签合同额 471.688 亿元，占工程承
包板块新签合同额的 10.05%，同比增长 91.24%；水利电力工
程新签合同额 74.509 亿元，占工程承包板块新签合同额的
1.59%，同比减少 23.45%；房建工程新签合同额 968.842 亿元，
占工程承包板块新签合同额的 20.65%，同比减少 8.88%；市政
工程新签合同额 369.006 亿元，占工程承包板块新签合同额的
7.86%，同比减少 11.03%；机场码头工程新签合同额 50.229 亿
元，占工程承包板块新签合同额的 1.07%，同比增长 77.81%。
铁路工程新签合同增幅较大的原因是海外新签大额合同及国
内铁路新招标项目增加；城市轨道工程新签合同增幅较大的
原因是国内市场新招标项目增加；公路工程新签合同降幅较
大是因为受到国内相关行业投资减少影响；机场码头工程新
签合同因总量相对较小，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属正常范围。

2014 年 1-9 月，本集团非工程承包板块累计新签合同额
957.180 亿元，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16.94%，同比减少 18.79%。
其中，勘察设计咨询新签合同额 69.391 亿元，占新签合同总额
的 1.23%，同比增长 12.54%；工业制造新签合同额 106.176 亿
元，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1.88%，同比增长 37.55%；物流与物资
贸易新签合同额 629.173 亿元，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11.14%，同
比减少 24.71%；房地产新签合同额 140.533 亿元，占新签合同
总额的 2.49%，同比减少 28.89%；其他业务新签合同额 11.907
亿元，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0.21%，同比增长 82.76%。工业制造
新签合同增幅较大的原因是公司装备制造业务发展较快；其
他业务新签合同因总量相对较小，出现大幅波动属正常范围。

3.2.2 重大诉讼、仲裁情况
报告期内，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

3.2.3 非募集资金重大项目进展情况
（1）广西资源至兴安高速公路 BOT 项目
项目总投资 930,800 万元，资本金 232,700 万元。本集团

持有 100%股权，应投入资本金 232,700 万元；报告期内，本集
团投入资本金 19,300 万元，累计已投入资本金 47,300 万元。
报告期内，该项目完成投资 81,600 万元；截至 2014 年 9 月 30
日，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12,565万元。

（2）济南至乐陵高速公路 BOT 项目
项目总投资 754,189 万元，资本金 176,750 万元。本集团

持有 65%股权，应投入资本金 114,890 万元，本报告期前资本
金已全部投入。报告期内，该项目完成投资 107,938 万元；截
至 2014 年 9月 30日，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662,903万元。

（3）成渝高速公路复线（重庆境）BOT 项目
项目总投资 853,978 万元，资本金 213,490 万元。本集团

持有 40%股权，应投入资本金 85,396 万元。本报告期前资本
金已全部投入。报告期内，该项目完成投资 2,511 万元；截至
2014 年 9月 30日，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815,434万元。

（4）四川简阳至蒲江高速公路 BOT 项目
项目总投资 1,567,850 万元，资本金 391,962 万元；本集团

持有 100%股权，应投入资本金 391,962 万元。报告期内，本集
团没有投入资本金，累计已投入资本金 20,000 万元。报告期
内，该项目完成投资 74,135 万元；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，该项
目累计完成投资 233,980万元。

（5）青岛蓝色硅谷城际交通轨道工程 BT 项目
项目总投资 1,678,226 万元。报告期内，该项目完成投资

30,848 万元；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，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65,
353万元。截至 2014 年 9月 30日，该项目尚未进入回购期。

（6）重庆轨道交通环线南段 BT 项目
项目总投资 700,000 万元。报告期内，该项目完成投资

15,117 万元；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，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2,
838万元。截至 2014 年 9月 30日，该项目尚未进入回购期。

（7）珠海西部中心城区首期开发区域（B 片区）土地一级
开发项目

项目总投资 984,800 万元。报告期内，该项目无完成投
资 ；截 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，该 项 目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65,729 万
元。截至 2014 年 9月 30日，该项目尚未进入回购期。

（8）兰州市崔家大滩土地一级开发项目
项目总投资 1,000,000 万元。报告期内，该项目无完成投

资；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，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71,757 万
元。截至 2014 年 9月 30日，该项目尚未收到回款。

3.3 公司及持股 5%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（1）本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：公
司拥有的土地共计 836 宗，其中：正在办理以国家作价出资方
式获得土地使用权手续的原划拨土地有 349 宗，正在办理出
让手续的土地有 53宗。

截至 2014 年 6 月 18 日，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
前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正在办理以国家作价出资方式
获得土地使用权手续的 349 宗原划拨土地已经有 348 宗取得
土地使用证，其时正在办理出让手续的 53 宗土地已经全部完
成了土地出让手续的办理并已经取得土地使用证。目前仍有
1 宗土地（13,554 平方米，投入时作价 2,067 万元）因政府原因
其土地使用权证仍在办理之中。

（2）本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：公
司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房产共计 822项。

截至 2014 年 6 月 18 日，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
前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 822 项
房屋之中已办完 220 项房屋所有权证书；其余 602 项房屋中，
有 480 项房屋系生产辅助性用房，不需要办理房屋所有权证；
有 121 项房屋因建筑年代久远，不能办理房屋所有权证；有 1
项房屋（1,064 平方米，投入时作价 447 万元）因大厦整体的房
产证未办理，目前还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。前述房屋虽未取
得房屋所有权证，但系公司投资自建的物业，有相关入账凭证
和建造依据，不存在权属争议和纠纷，公司一直对该等房屋享
有并行使占用、使用、收益及进行事实上处分的权利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
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
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的规定，并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，经与中铁
建总公司协商，变更控股股东履行自有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相
关承诺事项，具体如下：

①前述不需要办理和不能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房产，
不再办理所有权证书。

②处在办理过程中的 1 项房屋和 1 项土地的所有权证书，
由总公司继续办理，鉴于办理的时间不可控，变更为长期承
诺。

③对于以上①、②中所述房屋和土地，如因所有权或所有
权证书相关问题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和费用，将全部由总公
司承担；若公司提出，总公司可以与公司协商以公允价格（且
不低于公司设立时出资投入公司的原价格）从公司回购。

相关议案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经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
会审议通过。上述事项详情参见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
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、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网 站（www.
hkex.com.hk）和 本 公 司 网 站（www.crcc.cn）上 日 期 分 别 为
2014 年 3月 29日、6月 19日的相关公告。

3.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
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3.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
2014 年 1 至 3 月，财政部制定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—

公允价值计量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—合营安排》；修订印
发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—财务报表列报》、《企业会计准
则第 9 号—职工薪酬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—合并财务报

表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—长期股权投资》。上述 6 项会计
准则均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但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
提前执行。本公司作为同时在境外上市的公司，在编制 2013
年度财务报表时，已执行了上述 6 项会计准则，并按照相关的
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，对于对比较数据需要进行追溯调整的，
已进行了相应追溯调整。2014 年 3 月，财政部制定了《企业会
计准则第 41 号—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》。该会计准则自
2014 年 7月 1日起施行。

本公司在编制 2014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时，已执行了上述
会计准则，并按照相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，2013 年 12 月
31 日合并财务报表长期股权投资减少人民币 2,836,283 千元，
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人民币 2,836,283 千元。执行上述准
则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没有产生重大影响。

3.5.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（一）
单位：千元 币种：人民币

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（一）的说明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—长期股权投资》（修订）规定投

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、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，且在
活跃市场无报价、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适
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核算；《企
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—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》规定适用
于企业在子公司、合营安排、联营企业及未纳入合并报表范
围的结构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。公司在编制 2014 年三季度
财务报表时，已按照上述准则的相关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，
2013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财务报表长期股权投资减少人民币 2,
836,283 千 元 ，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增 加 人 民 币 2,836,283 千
元。执行上述准则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
没有产生重大影响。

3.5.2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
无影响。

3.6 重要期后事项
（1）为加快提升本集团专业机械制造板块的综合竞争实

力，促进本集团战略升级，拟将本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昆明中
铁大型养路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整体改制变更为股份有限
公司后首次公开发行 H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
板上市（以下简称“昆明中铁境外上市”）。2014 年 10 月 10
日，昆明中铁境外上市相关议案经公司董事会第二届第三十
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股东
大会批准后，尚须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香港联合
交易所有限公司核准。

详情参见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
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、
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（www.hkex.com.hk）和本公司
网站（www.crcc.cn）上日期为 2014 年 10月 11日的相关公告。

（2）2014 年 10 月 28 日，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大会，进行了董事会、监事会换届选举。选举孟凤朝先生、彭
树贵先生、张宗言先生、庄尚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
事，选举葛付兴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，选举王化成
先生、辛定华先生、承文先生、路小蔷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
立非执行董事。选举黄少军先生、李学甫先生为第三届监事
会股东代表监事。

2014 年 10 月 29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，
选举孟凤朝先生为公司董事长，彭树贵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，
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相同。聘任张宗言先生为公司
总裁，聘任夏国斌先生、庄尚标先生、刘汝臣先生为公司副总
裁，聘任王秀明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，聘任余兴喜先生为公司
董事会秘书，任期三年，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算。

2014 年 10 月 29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，
选举黄少军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，任期与第三届监事会监
事任期相同。

详情参见公司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
券日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
cn）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(www.hkex.com.hk)和本
公司网站（www.crcc.cn）上日期分别为 2014 年 10 月 29 日和
10月 30日的相关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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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
中 国 铁 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（以 下 简 称

“公司”或“股份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第
二 次 会 议 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 在 中 国 铁
建 大 厦 举 行 ，董 事 会 会 议 通 知 和 材 料 于
2014 年 10 月 14 日 以 书 面 直 接 送 达 和 电
子邮件等方式发出。应出席会议董事 9
名，9 名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。公司监事
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由董
事长孟凤朝先生主持。本次会议的召开
符 合 有 关 法 律、行 政 法 规、部 门 规 章、规
范 性 文 件 和《中 国 铁 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章
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
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

通过了会议议案，作出如下决议：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

议案》
同意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。
2014 年 3 月，财政部发布了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 2 号—长期股权投资》（修订）和《企
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-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
披露》，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
在 2014年 7月 1日全面执行。

公司在编制 2014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
时，已按照上述准则的相关衔接规定进行
了处理，2013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财务报表
长期股权投资减少人民币 2,836,283 千元，
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人民币 2,836,283
千元。执行上述准则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
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没有产生重大影响。

详见公司发布的《中国铁建股份有限
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
0票。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14 年第三
季度报告的议案》

同意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
案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

0 票。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设立中国铁建股份

有限公司阿尔及利亚代表处的议案》
1.同意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设立

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阿尔及利亚代表处
（以下简称“代表处”），代表处外文名称为
Bureau de liaison de China Railway Cor-
poration Limited （CRCC）en Algerie。股份
公司授权代表处在阿尔及利亚合法地联系阿
国各级机构和公司，了解阿国市场，并与不同
对话人取得联系，统筹协调股份公司在阿国
整体资源，为股份公司在阿发展提供支持。

2．同意任命中国公民魏万征（护照号
P01198825）为该代表处总代表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
票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2014 年 10月 31日

被投资
单位

武汉江城明珠酒店

石太铁路客运专线有
限责任公司

内蒙古集通铁路有限
责任公司

京广铁路客运专线河
南有限责任公司

安信证券有限公司

福 斯 罗 扣 件 系 统 ( 中
国)有限公司

其他

合计

交易基本信
息

分类调整

分类调整

分类调整

分类调整

分类调整

分类调整

分类调整

-

2013 年 1月 1
日归属于母公
司股东权益

（+/-）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2013 年 12月 31日

长期股权投资
（+/-）

-60,000

-200,000

-13,082

-2,000,000

-268,452

-56,969

-237,780

-2,836,283

可供出售金融
资产（+/-）

60,000

200,000

13,082

2,000,000

268,452

56,969

237,780

2,836,283

归属于母公
司股东权益

（+/-）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
总资产

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
股东的净资产

经营活动产生的
现金流量净额

营业收入

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
股东的净利润

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
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
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
润

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
收益率（%）

基 本 每 股 收 益
（元/股）

稀 释 每 股 收 益
（元/股）

本报告期末

598,674,918

86,846,960

年初至报告期末
（1-9月）

-13,704,669

年初至报告期末
（1-9月）

411,675,487

7,497,688

7,050,004

8.43

0.61

不适用

上年度末

调整后

553,018,596

80,986,894

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
（1-9月）

调整后

-11,238,158

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
（1-9月）

调整后

391,511,105

7,125,938

6,678,254

9.43

0.58

不适用

调整前

553,018,596

80,986,894

调整前

-11,238,158

调整前

391,511,105

7,003,334

6,690,548

9.27

0.57

不适用
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
增减(%)

8.26

7.24

比上年同期增减(%)

不适用

比上年同期增减
（%）

5.15

5.22

5.57

减少 1个百分点

5.17

不适用

股东总数（户）

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

股东名称
（全称）

中 国 铁 道 建
筑总公司

HKSCC
NOMINEES
LIMITED

全 国 社 会 保
障 基 金 理 事
会转持三户

高华－汇丰
- GOLDMAN,
SACHS & CO.

南 方 东 英 资
产 管 理 有 限
公 司 － 南 方
富 时 中 国
A50ETF

GIC
PRIVATE
LIMITED

国元证券(香
港) 有 限 公
司 － 国 元 人
民 币 稳 定 收
益基金

国 泰 君 安 －
建 行 － 香 港
上 海 汇 丰 银
行有限公司

武 汉 春 天 和
谐 物 业 管 理
有限公司

UBS AG

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

股东名称

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

HKSCC NOMINEES LIMITED

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

高华－汇丰－GOLDMAN, SACHS & CO.

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－南方富时中
国 A50ETF

GIC PRIVATE LIMITED

国元证券(香港)有限公司－国元人民币稳
定收益基金

国泰君安－建行－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
公司

武汉春天和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UBS AG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

报告期内增
减

0

196,666

0

-917,813

10,922,602

0

28,972,051

4,617,100

-5,175,215

-15,044,934

期末持股数量

7,566,245,500

2,055,621,547

245,000,000

52,227,352

41,138,730

36,457,072

33,462,051

26,835,647

20,483,503

20,029,271

比例(%)

61.33

16.66

1.98

0.42

0.33

0.30

0.27

0.22

0.17

0.16

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
股的数量

7,566,245,500

2,055,621,547

245,000,000

52,227,352

41,138,730

36,457,072

33,462,051

26,835,647

20,483,503

20,029,271

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。

不适用。

234,223

持 有 有 限
售 条 件 股
份数量

0

0

0

0

0

0

0

0

0

0

质押或冻结情况

股份状态

无

未知

无

无

无

无

无

无

无

无

股份种类及数量

种类

人民币普通股

境外上市外资股

人民币普通股

人民币普通股

人民币普通股

人民币普通股

人民币普通股

人民币普通股

人民币普通股

人民币普通股

数量

0

-

0

0

0

0

0

0

0

0

数量

7,566,245,500

2,055,621,547

245,000,000

52,227,352

41,138,730

36,457,072

33,462,051

26,835,647

20,483,503

20,029,271

股东性质

国家

境外法人

国有法人

其他

其他

其他

其他

其他

其他

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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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称

法定代表人

日期

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

孟凤朝

2014 年 10月 30日

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
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监事会第
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在
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0 号中国
铁建大厦以现场方式召开。会议
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10 月 20 日送
达。应出席会议监事为 3 名，全
部出席了本次会议。会议由监事
会主席黄少军主持。公司总会计
师王秀明、董事会秘书余兴喜及
董事会秘书局、财务部、审计监事
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本次
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中国铁
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
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

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。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中国铁建股

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
告的议案》

根据相关规定，监事会对公
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
审核，审核意见如下：

1.公司 2014 年三季度报告的
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、
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；

2.公司 2014 年三季度报告的
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
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
项规定，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
方面真实反映公司 2014 年三季
度的经营业绩与财务状况等事
项；

3.在监事会作出本决议前，
未发现参与公司 2014 年三季度
报告的编制与审议人员存在违反
保密规定的行为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

票，弃权 0票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会计政策

变更的议案》
公司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是

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的具
体准则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
整，是符合规定的；执行新会计准
则更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
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；相关决策程
序 符 合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和《公 司 章
程》等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东 利 益 的 情 形 。 同 意 公 司 按 照
2014 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
则执行。

表 决 结 果 ：同 意 3 票 ，反 对 0
票，弃权 0票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
2014 年 10月 31日

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

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
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


